由本局填寫
	
	收文編號
	

	
	檔案編號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1年度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
申請書
（個人）
《封  面》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者：                                                    
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101年度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申請表

	申請者：                                    （請簽章）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網址（若有請提供）：

	從事行業：

	合作之產業單位：
	公司統一編號：

	負責人：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計畫產業類別：□視覺藝術產業       □工藝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限勾選一項）□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計畫內容摘要：（限300字）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元
	申請補助：新臺幣                    元

	其他經費來源：


合作同意書
	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
本                單位願意與              （提案者），參與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之「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共同辦理提案及相關推廣活動事宜。
                   提案者：                             (簽章)
                   產業單位（公司）：                    (用印)

                   負責人：                             (簽章)
101年    月    日


註：
1. 本同意書係供提案設計者及產業界合作單位填具使用，作為表示合作之意願。
2. 所完成之作品，其著作權是否有交易、委託或授權之關係，需由成員間自行釐清權責，建議先行以書面約定之。
	產業界之合作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身份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計畫產業類別：□視覺藝術產業       □工藝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設計及產業說明表
	提案單位：
■文創設計者：                       

■產業業者：                         
	提案類別：（限勾選一項）
□視覺藝術產業  □工藝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設計理念：（300字以內）

	文創設計者簡介：（300字以內）

	文創設計者過去執行案例：

	產業業者簡介：（300字以內）

	產業業者過去營業績效或得獎案例：

	其他補充說明事項：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
計畫書（參考格式）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緣起：(請說明提案緣由，如提案者對提案計畫的期望、想像，以及因應何種情況而提案...等)
三、計畫目標：(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目標)
四、主辦單位：(補助經費的單位，本次計畫即為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執行者：(提案者，即文創設計者之個人名稱)
合作單位：(同意合作單位，即產業界業者名稱)
其他配合單位：(本計畫將共同辦理的配合單位)
五、執行時間：預計101年  月  日～101年  月  日
六、計畫內容：（請詳述計畫項目、執行方式、執行期程及進度...等）
七、預期效益：
八、附錄：

(1) 證明文件：登記或立案之證明影本、納稅之證明影本...等（詳本補助計畫要點之證明文件一覽表）。

(2) 各計畫項目之必要附件及有關之補充資料。

(3) 其他具創意作法或有助說明執行能力之資料（如過去策劃執行相關工作之實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4) 其他補充資料。
（註：以上為計畫書必備之基本內容及規範，提案單位可視需求彈性增加其他項目）
經費概算表及經費補助需求
(含單價及數量估算，並於表中確切註明申請本局補助經費之支用項目，不得用於機械設備費、常態性人事費及行政管理費)
	計畫總(支出)經費
	新臺幣　　　　　元
	計畫收入經費
	新臺幣　　　　　元

	自籌經費
	新臺幣　　　　　元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新臺幣　　　　　元

	計畫總(支出)經費明細

（詳列申請者為執行本計畫預估所需所有相關支出，例如：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等。）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計畫總(支出)經費
	共計新臺幣　　　　　　　　　　　　元

	計畫收入經費明細

（詳列申請者本計畫預估所得相關收入，例如：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補助等，無相關收入者免填。）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計畫收入經費
	共計新臺幣　　　　　　　　　　　　元

	自籌經費明細

（無自籌經費者免填。）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自籌經費
	共計新臺幣　　　　　　　　　　　　元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計畫(總)支出經費扣除計畫收入經費及自籌經費）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共計新臺幣　　　　　　　　　　　　元

	備註：預算項目及細目請參考填寫說明方式填列。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複製。


填寫說明

「預算項目」、「預算細目」請視實際支出內容並依下列說明參考選用：

	項目
	說明

	1
	預算項目
	人事費，為薪資或酬勞性費用（本案補助款不得用於常態性人事費）。

	
	預算細目
	研究費、設計費、稿費、鐘點費、翻譯費…等。

	2
	預算項目
	業務費，為計畫所需執行各項事務費用。

	
	預算細目
	郵電費、文宣設計費、印刷費、廣告宣傳費、攝錄影費、版權費、保險費、設備租借費（請分列各相關設備，如：攝影器材、燈光、電腦網路…等）…等。

	3
	預算項目
	旅運費，為因計畫公出之車資及旅費或公物搬運費用。

	
	預算細目
	車資、運費（含海、空、陸運）、餐費、住宿費…等。

	4
	預算項目
	材料費，為計畫所需購置材料或物料配件。

	
	預算細目
	產品製作材料、攝影材料（如膠捲、影帶、DVD片、VCD片...等）、電腦磁片、錄影音帶、產品包裝材料、幻燈片…等。

	5
	預算項目
	其他，未含於上述項目之其他費用。

	
	預算細目
	請自行列舉說明。


填寫範例
經費概算表及經費補助需求：
	計畫總(支出)經費
	新臺幣　253,716　元
	計畫收入經費
	新臺幣　20,000　元

	自籌經費
	新臺幣　101,716　元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新臺幣　150,000　元

	計畫總(支出)經費明細

（詳列申請者為執行本計畫預估所需所有相關支出，例如：人事費、業務費、材料費等。）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人事費
	翻譯費
	5,000
	1式
	5,000
	文宣內容翻譯（中翻英）共約5,000字

	
	小計
	
	
	5,000
	

	業務費
	攝錄影費
	5,000
	1式
	5,000
	產品攝影費用

	
	文宣設計費
	7,000
	1式
	7,000
	視覺設計、完稿、修正

	
	印刷費
	40,000
	1式
	40,000
	製版、雙面全彩印刷A4共50,000張

	
	郵電費
	5,000
	1式
	5,000
	

	
	攝影器材租借費
	2,000
	1式
	2,000
	數位攝錄影機、腳架、線材

	
	小  計
	
	
	59,000
	

	旅運費
	車資
	358
	6張
	2,148
	申請者單人新北市板橋區-臺中往返火車車票（自強號）*3次

	
	空運運費
	5,000
	1式
	5,000
	樣品製作材料日本-臺灣空運運費

	
	文宣配送費
	4,000
	1式
	4,000
	共約30個配送點，清單另附

	
	小  計
	
	
	9,716
	

	材料費
	樣品製作材料
	150,000
	1式
	150,000
	產品樣品製作材料購買費用（需詳列規格）

	
	樣品包裝材料
	30,000
	1式
	30,000
	產品樣品包裝材料購買費用（需詳列規格）

	
	小  計
	
	
	180,000
	

	計畫總(支出)經費明細
	共計新臺幣253,716元

	計畫收入經費明細

（詳列申請者本計畫預估所得相關收入，例如：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補助等，無相關收入者免填。）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業務費
	攝影器材租借費
	2,000
	1式
	2,000
	合作單位補助數位攝錄影機、腳架、線材等租借費用

	
	小計
	
	
	2,000
	

	計畫收入經費
	共計新臺幣2,000元

	自籌經費明細

（無自籌經費者免填。）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人事費
	翻譯費
	5,000
	1式
	5,000
	文宣內容翻譯（中翻英）共約5,000字

	
	小計
	
	
	5,000
	

	業務費
	攝錄影費
	5,000
	1式
	5,000
	產品攝影費用

	
	文宣設計費
	7,000
	1式
	7,000
	視覺設計、完稿、修正

	
	印刷費
	40,000
	1式
	40,000
	製版、雙面全彩印刷A4共50,000張

	
	郵電費
	5,000
	1式
	5,000
	

	
	小  計
	
	
	57,000
	

	旅運費
	車資
	358
	6張
	2,148
	申請者單人新北市板橋區-臺中往返火車車票（自強號）*3次

	
	空運運費
	5,000
	1式
	5,000
	樣品製作材料日本-臺灣空運運費

	
	文宣配送費
	4,000
	1式
	4,000
	共約30個配送點，清單另附

	
	小  計
	
	
	9,716
	

	材料費
	樣品包裝材料
	30,000
	1式
	30,000
	產品樣品包裝材料購買費用（需詳列規格）

	
	小  計
	
	
	30,000
	

	自籌經費
	共計新臺幣101,716元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尚未含於收入及自籌用途之經費明細

（計畫(總)支出經費項目扣除計畫收入經費及自籌經費項目）

	預算項目
	預算細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明

	材料費
	樣品製作材料
	150,000
	1式
	150,000
	產品樣品製作材料購買費用（需詳列規格）

	
	小  計
	150,000
	
	150,000
	

	申請本局補助經費
	共計新臺幣150,000元


著作權及相關責任聲明書
	本人                         茲就參與「101年度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除保證已確實了解並將遵守計畫要點各項規定外，同意並承諾要點之所有規定及注意事項，並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本單位所設計之作品，謹遵守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相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並保證徵選作品為本單位原創，無抄襲仿冒情事，且為尚未以任何型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之新作。主辦單位若發現本人有違反規定以致觸犯法律，得取消參加資格；若為獲選作品，則主辦單位可追回已頒發之獎勵金及補助款並公告之，本人願意自行負責所有法律責任。
本人為「101年度文創藝術、設計媒合產業補助計畫」之申請者，對提案及執行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且提案之執行成果，同意貴局得配合市政宣傳使用其圖片及說明文字之公開發表等權利，並可提供作為公益性之展覽、宣傳推廣、報導、出版等之用。
　　此致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聲　　明　　者：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裝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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